附件2：

关于申报2009年教师教育基地建设三级项目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教师教育基地建设的通知》（浙教师〔2008〕181号）精神和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建设二级项目设置情况，我校组织开展教师教育基地三级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的指导思想
积极落实《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教师教育基地建设的通知》精神，秉持实践取向的理念，以教师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为重点，加强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与建设，全面提高教师培养与培训水平。

二、项目申报的主要内容

三级子项目是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上报省厅的10个二级项目中其中5个软实力建设项目下的子项目，涉及（1）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建设；（2）师范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3）基础教育研究；（4）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研究；（5）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五个类别。

（一）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1.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研制:研制全校教师职前教育课程方案（包括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幼儿教师三个类别）。启动经费为5000元。

2.各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制:以新的教师教育课程方案为基础制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体现“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教师教育”的有机结合。每个师范类专业设立一个项目，每个项目资助经费5000元。
3.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以见习、实习、毕业论文、教师技能训练、社会实践、拜师学艺等为核心的实践教学整体模式改革。各专业应当体现教师培养中实践教学模式的特色，形成系统的实践教学改革方案。以师范类专业为平台申报，各二级学院申报的项目数不能超过本院师范类专业的个数，每个项目资助5000元。

4.课程模块开发与课程建设：共立15-18个项目，重点建设教师教育公共必修课程模块、部分有基础的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课程、选修课程。验收标准参照学校精品课程的验收标准。每门资助5000元。

5.课堂教学模式改革：10-12个项目，重点资助有基础的教师教育课程，要求运用以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方式为核心指向的新型教学方法，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课堂教学模式。验收标准参照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示范课程”的验收标准。每门资助3000元。

6.教师在职教育课程资源开发：教师在职教育课程资源开发规划开发40-50个培训课程专题，专题应当紧密结合中小学教育实践，符合中小学教师的需求。每专题1000元。鼓励学院组织系列专题方式申报，超过5个专题的系列，每个系列额外资助1000元。

7.教材建设：重点资助6-8本教师教育课程教材，可以针对教师职前教育，也可以针对在职教育。要求紧密结合中小学教育实践，体现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验收标准参照学校“重点建设教材”验收标准。每本教材资助8000元。

（二）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1. 台州市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咨询报告。基于对台州市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现状的调查分析，向台州市教育局和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提供决策咨询报告。启动经费5000元。验收以调查报告和决策咨询报告为主要依据，同时关注相关论文。

2.中小学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研究。设立10-12个项目，其中5-6项面向中小学，关注所在中小学的教师队伍建设。校内申报的项目应以某一学段特定学科教师队伍建设为切入口，探索特定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的可行模式。结题需要提供关于特定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的决策咨询报告。每项资助5000元。
（三）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研究

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研究项目16-20项，其中10-12项面向中小学。校内教师申报的项目实施必须有当地中小学为合作单位。申报人自行确定选题。结题需要有相关核心期刊论文以及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的实践。每项资助5000元。

（四）基础教育研究

    基础教育研究项目30-32项，其中16-18项面向中小学。由申报人自行确定选题。选题必须来自基础教育实践，且能够为教师教育改革提供支撑。结题的最低要求是达到学校一般科研项目的基本要求，且须预期的研究目标。每项资助2000元。

三、申报项目的基本要求
“实践取向”是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建设的总体方向，教师教育课程建设项目和教师教育研究项目应当围绕“实践取向”的理念来设计，高度关注学生实践能力的养成；在职教师教育课程建设必须高度关注与中小学实践的联系，致力于教师的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应当高度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践反思能力的养成；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应当特别关注基础教育改革对教师教育的需求。

项目研究的周期为两年。但在2010年11月省教育厅组织基地中期评估之前必须有相应的成果。

四、项目评审和管理办法

本次申报的项目为省教育厅立项的二级项目的下级子项目，是为支撑二级项目而设立的项目，更强调规划性。因此申报的项目不组织评审，由对应的五个二级项目负责人共同负责，会同教务、人事、科研、设备等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审核立项。
基地建设所立的三级子项目，若经“校教学委员会”确认，即可定性为“校级教学类一般项目”（经费不追加），类同的项目不再参与同一时段的校“教学工程建设”项目的评审；需经费补差的项目可纳入学校统一组织的由教学委员会评审的“教学工程建设”类项目立项评审，通过后，学校按标准补足经费差额。

三级子项目建设进程由对口的二级项目负责人负责监管，经费由校长办公会议确认的基地经费切块管理负责人管理。

五、申报材料和相关要求

（一）12月20日前，项目申请人认真填写《项目申请书》，并以二级学院或部门为单位将项目申请书文字稿一式3份报送教师教育学院。实践教学模式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两个项目使用《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附件一）；课程模块开发与课程建设使用《台州学院教师教育课程课程建设申报书》（附件二）；教材建设使用《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建设教材申报书》（附件三）；在职教师课程资源开发使用《在职教师课程资源建设申报书》（附件四）；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研究、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研究、基础教育研究使用《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建设研究项目申报书》（附件五）。
（二）12月下旬，教师教育基地负责人组织相应二级项目负责人、相关专家以及教务、科研、人事、设备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核确定三级子项目。

（三）鼓励长期从事第一线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的人员申报项目，鼓励相关学院或部门联合申报，增强申报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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